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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980        证券简称：吉华集团      公告编号：2018-036 

 

浙江吉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现金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关联交易内容：浙江吉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以现

金方式收购孙敏华先生持有的杭州吉华江东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华江东”）

28.08%股权，收购价款为人民币 29,000.00 万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以下简称“《关联

交易实施指引》”）第八条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孙敏华先生为公司

关联自然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除本次交易外，过去 12 个月公司与孙敏

华先生未发生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批准。 

 

一、交易概述 

为更好地推进浙江吉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战略发展、整合资源并理顺主业

框架，公司于 2018年 6月 22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

于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以现金方式收购孙敏

华持有的吉华江东 28.08%股权，收购价款为人民币 29,000.00 万元。收购完成

后，公司持有吉华江东 100%股权。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根据《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第八条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孙敏华

先生为公司关联自然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除本次交易外，过去 12 个月

公司与孙敏华先生未发生关联交易。本次交易未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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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联关系介绍 

孙敏华先生持有对上市公司具有重要影响的控股子公司吉华江东 28.08%股

权，为公司关联自然人。 

（二）基本信息 

孙敏华先生：男，中国香港，1969年 7月出生，住所为香港德辅道 275号。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为：自由投资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杭州吉华江东化工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杭州吉华江东化工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0751716659H 

住所：杭州萧山临江工业园区新世纪大道 1766号 

成立时间：2003年 7月 17日 

法定代表人：邵辉 

注册资本：5,876.40万元 

经营范围：生产：染料及配套中间体、硫酸铵（以上除化学危险品及易制毒

化学品）；销售：本公司生产产品。 

2、股东及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浙江吉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226.40 71.92% 

2 孙敏华 1650.00 28.08% 

合计 5876.04 100% 

注：上述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

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以及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3、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2017.09.30/2017年

1-9月（万元） 

2017.12.31/2017年

度（万元） 

2018.4.30/2018

年1-4月（万元）

（未经审计） 

总资产 670,916,948.93 722,770,455.86 783,116,815.52 

净资产 477,546,462.61 493,462,495.96 572,224,402.84 

营业收入 871,907,670.21 1,140,488,470.15 426,223,130.59 

净利润 101,543,366.46 117,459,399.81 78,834,754.58 

4、审计评估情况 



3 
 

根据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资产

评估报告》（坤元评报〔2018〕81号），以 2017 年 9月 30日为基准日的评估结

果为： 

1．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在本报告所揭示的评估假设基础上，吉华江东公司的资产、负债及股东全部

权益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为： 

资产账面价值670,916,948.93元，评估价值906,234,611.08元，评估增值

235,317,662.15元，增值率为35.07%； 

负债账面价值 193,370,486.32 元，评估价值178,320,436.78 元，评估减

值15,050,049.54元，减值率为7.78%； 

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477,546,462.61元，评估价值727,914,174.30元，评

估增值250,367,711.69元，增值率为52.43%。 

2．收益法评估结果 

在本报告所揭示的评估假设基础上，吉华江东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采用收

益法评估的测算结果为1,303,142,200.00元。 

3．两种方法评估测算结果的比较分析和评估价值的确定 

吉华江东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的测算结果为

727,914,174.30元，收益法评估的测算结果为1,303,142,200.00元，两者相差

575,228,025.70元，差异率为44.14%。 

经分析，评估人员认为上述两种评估方法的实施情况正常，参数选取合理。

资产基础法是在持续经营基础上，以重置各项生产要素为假设前提，根据要素资

产的具体情况采用适宜的方法分别评定估算企业各项要素资产的价值并累加求

和，再扣减相关负债评估价值，得出资产基础法下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价值，反

映的是企业基于现有资产的重置价值。由于资产基础法固有的特性，采用该方法

是通过对被评估单位申报的资产及负债进行评估来确定企业的股东全部权益价

值，而对于企业未申报的客户资源、人力资源等无形资产或资源，由于难以对上

述各项无形资产或资源对未来收益的贡献进行分割，故未对其单独进行评估，资

产基础法评估结果未能涵盖企业的全部资产的价值，由此导致资产基础法与收益

法两种方法下的测算结果产生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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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法是从企业未来发展的角度，通过合理预测企业未来收益及其对应的风

险，综合评估企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在评估时，不仅考虑了各项资产是否在企

业中得到合理和充分利用、组合在一起时是否发挥了其应有的贡献等因素对企业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影响，也考虑了企业人力资源、客户资源等资产基础法无法

考虑的因素对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影响。采用收益法评估得到的价值是企业整体

资产获利能力的量化，运用收益法评估能够真实反映企业整体资产的价值。收益

法能够弥补资产基础法仅从各单项资产价值加和的角度进行评估而未能充分考

虑企业整体资产所产生的整体获利能力的缺陷，避免了资产基础法对效益好或有

良好发展前景的企业价值被低估、对效益差或企业发展前景较差的企业价值高估

的不足。以收益法得出的评估值更能科学合理地反映企业股东全部权益的价值。 

因此，本次评估最终采用收益法的测算结果1,303,142,200.00元（大写为人

民币壹拾叁亿零叁佰壹拾肆万贰仟贰佰元整）作为吉华江东公司股东全部权益的

评估价值。 

4、评估结论 

经综合分析，本次评估最终采用收益法测算结果作为吉华江东公司股东全部

权益的评估值。吉华江东公司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价值为1,303,142,200.00元

（大写为人民币壹拾叁亿零叁佰壹拾肆万贰仟贰佰元整），与账面值

477,546,462.61元相比，评估增值825,595,737.39元，增值率为172.88%。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收购方：浙江吉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转让方：孙敏华 

    标的公司：杭州吉华江东化工有限公司 

收购金额及定价政策： 

根据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2018年 3 月 31日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坤

元评报〔2018〕81号），截至 2017 年 9月 30 日，吉华江东公司股东全部权益的

评估价值为 1,303,142,200.00 元（大写为人民币壹拾叁亿零叁佰壹拾肆万贰仟

贰佰元整）。甲、乙双方一致认同前述评估结果。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18年 3月 28日出具的吉华江东

公司 2017 年 1-9 月《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2018]第 ZA13792 号】和 2018 年

4 月 25 日出具的吉华江东公司 2017 年度《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2018]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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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A13898 号】，吉华江东公司在 2017 年第四季度的净利润为 117,459,399.81- 

101,543,366.46= 15,916,033.35元。甲、乙双方一致认同前述审计结果。 

吉华江东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25 日召开董事会决议以现金方式分配利润

350,000,000元。 

双方一致同意，参考上述数据确认：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吉华江东全

部股东权益价值为：评估值（1,303,142,200 元）+2017 年第四季度净利润

（15,916,033.35元）-2018年 4月现金分红（350,000,000元）=969,058,233.35

元，其中归属于孙敏华的股权权益价值（即标的股权）的价值为：969,058,233.35

元*28.08%=272,111,551.92元。同时，考虑吉华江东公司 2018年 1-4月净利润，

最终确定标的股权的转让价款为 290,000,000 元（大写为人民币贰亿玖仟万元）。

甲乙双方一致同意，标的股权的转让价款定为 290,000,000元（大写为人民币贰

亿玖仟万元，折合 44,818,100.33 美元）。 

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本次交易协议的主体：浙江吉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受让方）和孙敏华（转

让方）； 

目标公司：杭州吉华江东化工有限公司； 

标的股权及其转让：孙敏华持有的吉华江东公司 28.08%股权转让给浙江吉

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标的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290,000.00万元； 

付款期限： 

1、乙方须向甲方支付首期股权转让款人民币 5,000,000 元（大写为人民币

伍佰万元，折合 772,725.87 美元）。 

2、办理缴纳股权转让所得税前，乙方向甲方支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

40,000,000元（大写为人民币肆仟万元，折合 6,181,806.94美元）。 

3、本协议生效后 90 日内，乙方须向甲方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人民币

245,000,000元（大写为人民币贰亿肆仟伍佰万元，折合 37,863,567.52 美元）。

逾期未支付，乙方须支付 5%的利息。 

4、若乙方履行代扣代缴义务，相关税费从股权转让款中扣除。 

协议生效条件：甲、乙双方在本协议上签字并盖章,经乙方股东大会批准且

首期股权转让款支付后，本协议生效。 

六、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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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收购吉华江东的少数股东权益，增强了公司对吉华江东的控制，有利于

公司整体运营效率与未来盈利能力的提升，实现公司资源的有效配置及母子公司

利益的一体化，进一步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提升上市公司抗风险能力，进而实

现全体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目标。 

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允的原则，符合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有利于

公司业务开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关

联交易完成后，将有利于优化公司整体的资源配置，实现资源整合，改善上市公

司的资产质量，提高上市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提升上市公司抗风险能力，进而

实现全体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目标。 

七、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8 年 6月 22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控

股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

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认为本次股权交易公开、公平，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投资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将《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

少数股东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三）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公司拟收购控股子公司杭州吉华江东化工有限公司部分少数股东权益，聘请

了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作为评估机构。 

1、公司聘请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承担本次评估工作，履行了必要的选聘

程序，选聘程序合法合规。除业务关系外，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及经办评估师

与公司、本次交易对方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不存在除专业收费外的现实的

和预期的利害关系，具有充分的独立性。 

2、本次关联交易相关评估报告的评估假设前提符合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及

规定，并遵循了市场通行惯例及准则，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未发现与评估

假设前提相悖的事实存在，评估假设具有合理性。评估报告符合客观、独立、公

正、科学的原则，所采用的评估方法恰当，评估结论具有合理性。 

本次关联交易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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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等文件的相关规定。本次收购符合公司的经

营需要及发展方向，符合公平交易原则，交易定价依据合理、公允，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公司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 

八、上网公告附件 

（一）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声明 

（二）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三）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关联交易的书面审核意见 

 (四)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吉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现金收购控

股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吉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6 月 23日 


